
111年度憲民字第4096號案

結辯陳詞

聲 請 人 ：紀怡慧 

訴訟代理人：文聞律師

鄭懷君律師

界 十 又國際法律事務所



鈞庭於民國111年12月2 日作出111年 
憲判字第18號判決，迄今未滿1年 ， 
又於112年10月4日受理與沒收相關之 

本案，足見「擴大利得沒收」與 「一 
般利得沒收」二者是否可等同視之， 
顯非無疑。

界 十 又國際法律事務所

i



原因案件相關事實：

原因案件之犯罪事實經嚴格證明後， 
沒收之犯罪所得僅新臺幣400萬元，卻 
將聲請人及共犯持有之其他現金9,200 
餘萬元擴大沒收(詳細内容參照言詞辯 

論意旨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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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理由明文 
係採德國新法，但實際上則 

採具違憲爭議之德國舊法， 
其因何在？此舉顯然落入違 

憲之窠臼：

+ 尺國際法律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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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 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理由、德國刑法 

關於擴大利得沒收之新舊制度（詳細 

内容參照言詞辯論意旨書）。

(二) 德國立法者將刑法舊第73d條 「有事 

實足以證明」删 除 ，我國立法雖稱 

參考德國刑法第73a條 規 定 ，但實際 

上 仍 採 德 國 舊 法 ，而走德國修法之 

回 頭 路 ，顯然落入違憲窠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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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系爭規定一形同將舉證責任 

倒 置 ，顯違公平審判（證據 

裁判)原則：

+ 尺國際法律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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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事實足以證明」無須達完全確信之 

心 證 ，反應在實務上，將造成舉證責任 

倒 置 ，檢察官毋庸舉證，顯違反公平審 

判（證據裁判）原 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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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系爭規定一並非採最小侵害 
手段，顯違比例原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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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原因案件之犯罪事實經法院嚴格證明 

後 ，可沒收之犯罪所得僅400萬 元 ，

而被告遭認定可能取自「其他違法行 

為 」者為9,2 0 0餘萬元，然所謂其他 

違法行為未經嚴格證明即可沒收，則 

沒收範圍擴大20餘 倍 ，顯違比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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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再 者 ，德國2017年 修 法 將 「有事實

足以證明」删 除 ，並於立法理由拉 

高 「財物或財產上利益」源 於 「其 

他違法行為」之 心 證 門 檻 ，反觀我 

國 立 法 既 未 删 除 「有事實足以證  

明」 ，又採較低之心證程度，顯非 

最小侵害手段。

胃 發 贾 十又國際法律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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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系爭規定一用語上既有多種 
解釋可能，確已違反法律明 
確性原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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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 「有 事 實 足 以 證 明 」於德國舊法  

時 期 ，有 五 種 標 準 ，莫 衷 一 是 ， 

此 多 種 可 能 性 之 解 釋 ，令人民無 

所 適 從 ，更 難 預 見 ，所以德國修  

法 將 之 删 除 。

(二） 「其 他 違 法 行 為 」所 指 為 何 ，字 

義 不 明 ，除 刑 事 違 法 外 ，民事及 

行 政 違 法 可 否 沒 收 ，令 人 不 解 。

十又國際法律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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€ 七 、系爭規定一無論形式上或實

質上均造成人民財產權之侵 
害 ，顯違罪刑法定原則：

胃 發 贾 十又國際法律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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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  111年 度 憲 判 字 第 18號判決雖認 

「沒 收 」非 刑 罰 或 類 似 刑 罰 。但 

「擴 大 沒 收 」可 否 等 同 視 之 ，並

非 無 疑 。

(二) 與 「一 般 利 得 沒 收 」相關聯之犯  

罪 事 實 ，須 經 嚴 格 證 明 ；與 「擴 

大 利 得 沒 收 」相關聯之其他違法  

行 為 卻 未 經 嚴 格 證 明 ，二者顯然 

不 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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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）「擴大利得沒收」形式上將人民財 

產 剝 奪 ，據 為 國 有 ，在實質上與  

「擴大利得沒收」相關聯之其他違 

法行為卻未經嚴格證明，顯造成人 

民之痛苦感受。若謂非刑罰或類似 

刑 罰 ，顯難自圓其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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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）單以立法者將「沒收」改列單獨一章， 

並 自 「從刑」删 除 ，即認非屬刑罰或 

類似刑罰，難免概念偷換之嫌。若將 

之適用於行為時尚未明文之規定，利 

用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強行沒收人民 

財 產 ，顯與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 

相 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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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系爭規定一針對「其他違法 
行為」之 「擴大沒收」 ，亦 

違無罪推定原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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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 大法官釋字第 665號 解 釋 ，認以 
重大犯罪嫌疑作為羈押之唯一要  
件 ，或 作 爲 刑 罰 之 預 先 執 行 ，可 
能 違 背 無 罪 推 定 原 則 。

(二） 反 觀 系 爭 規 定 一 之 立 法 理 由 ，僅 
須 「可 能 」源 於 違 法 行 為 即 可 沒  
收 人 民 財 產 ，而 毋 需 達 完 全 確 信 ， 
豈 不 形 同 以 犯 嫌 重 大 而 強 行 沒 收  
人 民 財 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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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）更 甚 者 ，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理由明 

文參考德國立法例，結果對被告之 

財產保障更為不利，觀 此 ，同為擴 

大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2項規 

定於實務上亦有相關法院判決提出 

質 疑 。（詳細内容參照言詞辯論意旨 

書第12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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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）系 爭 規 定 一 所 沒 收 之 標 的 ，僅屬 

「可能」而 非 「確 信 」之違法所得 

顯與無罪推定原則有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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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、無論擴大利得沒收之性質 
為何，均可能產生諸多違 
憲疑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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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法觀點，德國正因舊法產生違憲 

爭 議 ，所以廢舊換新，我國實質上既採 

舊 法 ，卻無任何配套措施，顯屬對人民 

財產不當侵害，已屬違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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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、系爭規定二涉及系爭規定 
一之部份，應有不同之合 

憲性考量：

+ 尺國際法律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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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擴大利得沒收」與 「一般利得沒 
收」二 者 ，沒收之標的不盡相同， 

沒收之心證門檻相距甚遠，具有本 

質上差異。依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， 

應有不同之對待。

胃 發 贾 十又國際法律事務所

23



(二）縱 認 「擴大利得沒收」不具刑罰或類 

似刑罰性質，參考德國實證經驗，若 

逕自將之適用系爭規定二，亦恐陷入 

諸多違憲爭議之困境。因此應參考德 
國新法，將 「有事實足以證明」此不 

明確概念删除，並提高心證門檻，且 

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，以確保人民受 

公平審判之憲法權利。

胃 發 贾 十又國際法律事務所
24



(三 )從而，應將系爭規定一予以排除 

不在系爭規定二適用之列。

W ® W  十 A 國際法律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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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結語

(一） 系爭規定一應宣告違憲。

(二） 系爭規定二應將系爭規定一予以 

排除，不在適用之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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